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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ST海航、ST海航 B 公告编号：2022-074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07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7号海航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7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8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B 股）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344,880,537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344,880,53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 股 )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5.102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102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0.00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程勇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出席 4 人，许惠才、吴锋、徐军、陈明、伍晓熹、刘强先生因紧急公务未能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晓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祝涛，公司副总裁陈浩、刘长

青，财务总监田海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成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329,627,138 99.8172 15,081,499 0.1807 171,900 0.0021
B 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329,627,138 99.8172 15,081,499 0.1807 171,900 0.0021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329,627,038 99.8172 15,081,499 0.1807 172,000 0.0021
B 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329,627,038 99.8172 15,081,499 0.1807 172,000 0.0021

3、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327,480,838 99.7914 17,229,899 0.2064 169,800 0.0022
B 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327,480,838 99.7914 17,229,899 0.2064 169,800 0.00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选 举 吴 成 昌 先 生 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50,398,962 94.2581 15,081,49

9 5.6771 171,900 0.0648

2 关于 选 举 陈 垚 先 生 为 公
司董事的议案 250,398,862 94.2580 15,081,49

9 5.6771 172,000 0.0649

3 关于 为 控 股 子 公 司 提 供
担保的议案 248,252,662 93.4501 17,229,89

9 6.4858 169,800 0.064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梁效威、陈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梁效威、陈颖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2062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生堂 股票代码 3004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晓辉 张清河

电话 0591-38265188 0591-38265188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
大道 7 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
16 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新区乌龙江中
大道 7 号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
16 号楼

电子信箱 linxiaohui@cosunter.com zhangqinghe@cosunte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504,751.73 173,317,191.15 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6,222,576.86 -17,097,496.37 -5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 -29,655,505.44 -23,586,929.95 -25.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6,784,632.39 -12,856,175.60 -186.1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649 -0.1221 -35.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649 -0.1221 -3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3.01%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496,223,029.47 1,446,766,520.34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030,668,408.69 1,043,355,057.64 -1.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 股
东总数 20,844

报告期末表决 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奥 华集团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4% 22,368,651 0 质押 7,000,000

叶理青 境内自然人 8.50% 13,536,700 10,152,525
李国平 境内自然人 6.63% 10,560,866 10,211,149 质押 5,180,000
福建平 潭奥泰 科 技
投资中 心 （有 限 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4% 8,025,000 0

李国栋 境内自然人 4.71% 7,500,000 5,625,000
奥 华 集 团 －华 福 证
券－19 奥华 E1 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2% 7,200,000 0

奥 华 集 团 －华 福 证
券－19 奥华 E2 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5% 5,500,000 0

蔡云霞 境内自然人 1.25% 1,989,527 0
范秋华 境内自然人 1.21% 1,934,346 0
黄彩艳 境内自然人 1.08% 1,725,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为李国平控制
的企业 ，奥华集团－华福证券－19 奥华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和奥华集团－华福证
券－19 奥华 E2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奥华集团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的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叶理青与李国平为配偶关系 ，李国栋与李国平为兄弟关系 ；
2、本公司未知除上述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除上述外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668,651 股外 ，还通过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00,000 股 ；股东蔡云霞女士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84,527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 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上半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多地区疫情持续反复，各地均出台了严格的疫情管

控措施， 给医药行业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报告期内， 公司上下一心， 共克时艰， 实现营业收入
19,250.48万元，同比增长 11.07%；同时，公司继续坚定实施创新药战略，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创新药研
发进展，因研发费用大幅增加等原因导致上半年续亏，实现净利润-2,622.2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创新药团队，提升专业化研发和管理能力，积极推动创新药研发进展，上
半年发生研发投入 6,653.62 万元， 同比增长 108.33%， 其中研发费用 6,574.81 万元， 同比增长
125.32%。 目前，新冠口服药物 GST-HG171已确定临床前候选化合物 PCC，正全力推进临床注册申请
相关工作；乙肝治疗创新药 GST-HG141已完成 Ib 期临床试验，试验结果积极，支持开展 II 期临床试
验，并已获得Ⅱ期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批件和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科学研究审批同意，正积极
推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临床审批工作；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及肝纤维化治疗
新药 GST-HG151的Ⅰ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于 2022年 3 月 11 日成功入组给药；GST-HG161、GST-
HG121和 GST-HG131的临床研究工作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营销体系建设，创新方式提高学术推广能力，持续优化和扩大电商、零售
渠道的营销能力。针对当下疫情防控现状，公司通过线上学术推广、线上培训等在线营销方式，扩大客
户覆盖面和增强客户黏性，同时积极拥抱互联网和新零售，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和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金塘原料药基地和柘荣制剂基地精品工程建设进展
顺利，同时积极规划部署新冠药物产能，为新冠 GST-HG171等创新药上市大规模生产，提供现代化的
医药生产制造能力保障。

证券代码：601512 证券简称：中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33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中新智地（江阴）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智

地（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智地（镇江）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智地（句容）智能
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00 万元，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新智地苏州工业园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智地”）于 2022年 7月 26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新智地为四家
全资子公司提供工程款支付保函担保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新智地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智地（江阴）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
智地（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智地（镇江）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中新智地（句容）智
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款支付保函担保，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均不超过 70%，担保期限
5年，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可循环使用，前述额度使用有效期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董事会召
开日（不含当日），并授权中新智地管理层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新智地（江阴）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1、名称：中新智地（江阴）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21MP6U3N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唐军
5、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年 06月 04日
7、注册地点：江阴市港城大道 1172号
8、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停

车场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的关系：中新智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中新智地 88.83%的股权；中新智地
（江阴）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为中新智地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智地持有 100%的股权。

10、信用等级：税务信用等级 M 级。
11、主要财务指标：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588.1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3.62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143.62 万元，银行贷款余额为 0 万元），净资产 10,444.56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18.57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止至 2022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11,045.4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40.3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140.34万元），净资产 10,905.08万元，2022年 1-3 月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39.47 万元。 上述财
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二）中新智地（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1、名称：中新智地（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1YXWAK4B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唐军
5、注册资本：13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年 08月 20日
7、注册地点：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号 379室
8、经营范围：
智能制造产业园运营管理；工业厂房开发与建设；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自有厂房租赁；商业管理；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的关系：中新智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中新智地 88.83%的股权；中新智地

（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为中新智地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智地持有 100%的股权。
10、信用等级：税务信用等级 M级。
11、主要财务指标：截止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0,400.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791.27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7,791.27万元，银行贷款余额为 0万元），净资产 12,608.77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88.49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18,730.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22.5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6,122.54万元），净资产 12,607.78万元，2022年 1-3月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00 万元。 上述财
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三）中新智地（镇江）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1、名称：中新智地（镇江）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91MA20Q3A205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许力晨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30日
7、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北山路 151号
8、经营范围：
智能制造产业园运营管理；工业厂房开发与建设；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自有厂房租赁；商业管理；

物业管理；房屋及附属设施维护；停车场管理；绿化养护；园区保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的关系：中新智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中新智地 88.83%的股权；中新智地
（镇江）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为中新智地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智地持有 100%的股权。

10、信用等级：税务信用等级 M级。
11、主要财务指标：截止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5,380.7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495.37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4,495.37万元，银行贷款余额为 0 万元），净资产 9,885.34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42.37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13,090.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00.6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200.62万元），净资产 11,889.90万元，2022年 1-3月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4.56 万元。 上述财务
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四）中新智地（句容）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1、名称：中新智地（句容）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MA7EWJR784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许力晨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 12月 27日
7、注册地点：镇江市句容市开发区容宁创业园综合楼 5楼
8、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停

车场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的关系：中新智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中新智地 88.83%的股权；中新智地
（句容）智能制造产业园有限公司为中新智地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新智地持有 100%的股权。

10、信用等级：税务信用等级 M级。
11、主要财务指标：截止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0万元，负债总额为 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为 0万元，银行贷款余额为 0万元），净资产 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上述
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99.67 万元，负债总额为-0.0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0.08 万
元），净资产 99.75万元，2022年 1-3月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0.2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为未经审
计数。

上述被担保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工程款支付保函担保。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不超过五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中新智地下属全资子公司是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此次担保有利于减少资金

占用，降低办理工程款支付保函的费用，支持项目建设进度，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公司能够对其
经营进行有效管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中新智地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5.36 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 33.56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9.05%和 27.57%。 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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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代码：110053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159,9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6 年 6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181 号）的核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行”）向社会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54,450,000股，并于 2016年 8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10,39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1,544,45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 8,159,900股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 1643名股东，锁定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72个月,将于 2022年 8月 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向原 A 股股东配售股份而发生

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2167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 20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苏银转债”，代
码 11005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51号文同意，公司 200 亿元可转债于 2019 年
4月 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苏银转债” 转股期为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13
日。 截至 2022年 7月 25日，因“苏银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公司股本增加了 116,000股。

2020 年 12 月，本行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 A 股股东，按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配
售 A 股股份，配股价格为 4.59元/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后，累计配
股 3,225,083,672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于 2021年 1月 14日上市流通。

综上，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4,769,649,67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 万股的内部职工承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股份转让锁定期不得低于 3 年，

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可出售股份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不得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联席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
江苏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江苏银行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联席保荐机构对江苏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159,9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日；
关于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申请上市具体情况，仅列示其中持有限售股数量前 10 位的股东的具体

情况，为便于投资者阅读，其他股东不逐一列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 总股
本比例（%）

本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1 艾晨 275,000 0.0019 25,000 250,000
2 姜涛 274,993 0.0019 24,998 249,995
3 王卫兵 274,910 0.0019 24,991 249,919
4 单毅 274,861 0.0019 24,986 249,875
5 崔美玲 274,043 0.0019 24,913 249,130
6 杨毅 273,338 0.0019 24,848 248,490
7 孙禧仁 272,951 0.0019 24,814 248,137
8 张文斌 272,951 0.0019 24,814 248,137
9 俞云飞 268,812 0.0018 24,438 244,374
10 王祖宏 264,533 0.0018 24,047 240,486

其他限售股东 87,035,441 0.5893 7,912,051 79,123,390
合计 89,761,833 0.6078 8,159,900 81,601,933

七、普通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254 -2,750 27,504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9,731,579 -8,157,150 81,574,42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9,761,833 -8,159,900 81,601,933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A 股（首发 ） 11,454,688,167 8,159,900 11,462,848,067
A 股（可转债转股 ） 116,000 116,000
A 股（配股 ） 3,225,083,672 3,225,083,6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679,887,839 8,159,900 14,688,047,739

股份总额 14,769,649,672 14,769,649,672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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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针对近期媒体报道将公司列为新冠概念股的情况，公司在 2022年 5月 11日披露的《奥翔药业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中作了特别说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麒正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麒正药业”）就阿兹夫定片的加工生产与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实生
物”) 签订《委托加工生产框架协议》和《药品委托生产质量协议》，上述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
文件，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合作尚无其他进展。

上述协议涉及的阿兹夫定产品，其上市许可持有人为真实生物，麒正药业不享有其所有权，仅为
受托加工生产企业，具体订单计划、结算方式、交货期限目前尚未签署相应合同，双方能否最终签署相
应合同以及签署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麒正药业相关片剂生产线尚须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 C证后，方可进行上市药品委托生产。

本次合作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管理运营等因素影响，合作未来所产生的
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未发现其他可
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披露了《奥翔药业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高管暨持股平台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0）。 2022年 7月 25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华东先生减持 32 万股；2022 年
7月 2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郑志国先生减持 2 万股；上述人员本次减持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有违反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事项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除上述人员减持事项外，未发现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9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立案受理，后续仲裁程序尚未开始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被申请人
● 案由：合同纠纷
● 涉及的金额：（1）项目业主向申请人（含其关联方）主张的违约金 4,281,606.00美元；（2）申请人

（含其关联方）为弥补组件差额另行建设或安装 32MW光伏组件产品产生的费用 14,145,335.16 美元；
（3）延迟违约金 307,112,787.38美元。 合计金额为 325,539,728.54美元。

● 是否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根据公司聘请的仲裁律师意见，申请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晶
科能源存在违约行为，故其赔偿主张明显缺乏依据；基于此，仲裁请求被支持的可能性很低。同时根据
仲裁律师意见，本次仲裁程序预计持续的时间将超过三年，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公司将不被要求
支付任何经济赔偿。 鉴于案件尚未开始审理，最终的裁决结果及其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庭裁决或双方谈判协商为准。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次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或“公司”）收到相关通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

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以下简称“ICC”） 已受理申请人 Sterling and Wilson
International FZE（以下简称“SW FZE”）就《组件供货合同》相关争议针对公司提起的仲裁请求。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已立案受理，后续仲裁程序尚未开始。

二、 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1、 案件编号
27085/OSI

2、 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Sterling and Wilson International FZE
被申请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 仲裁请求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如下赔偿：（1） 项目业主向申请人（含其关联方） 主张的违约金

4,281,606.00美元；（2）申请人（含其关联方）为弥补组件差额另行建设或安装 32MW 光伏组件产品产
生的费用 14,145,335.16美元；（3）延迟违约金 307,112,787.38美元。

4、 案件概述
公司作为卖方与（1）买方 SW FZE、（2）EPC 承包商 Shapoorji Pallonji and Company Private LTD.及

（3）EPC承包商 Sterling and Wilson Private LIMITED（SW FZE的母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共同签署
《组件供货合同》，并分别于 2017年 12 月 28 日、2019 年 1 月 30 日共同签署《第一次修改协议》和《第
二次修改协议》， 约定由公司为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酋长国的 Sweihan 光伏项目提供
3,228,400片组件（1.18GW），合同总金额为 427,384,874.40美元。

近日，买方 SW FZE 就上述《组件供货合同》相关争议，向 ICC 提交了仲裁申请，并提出了上述仲
裁请求。

三、 本次争议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聘请的仲裁律师意见，申请人 SW FZE目前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晶科能源违反了《组件

供货合同》及质保文件项下义务，亦未能列明其主张赔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故其提出的相关赔偿
主张明显缺乏依据；基于此，仲裁请求被支持的可能性很低。同时根据律师意见，本次仲裁程序预计持
续的时间将超过三年，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公司将不被要求支付任何经济赔偿。 鉴于案件尚未开
始审理，其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庭裁决或双方谈判协商为准。

公司董事会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次仲裁事项，并已聘请专业仲裁律师，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
公司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661 证券简称：和林微纳 编号：2022-040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以上股东、董事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以上股东、
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拟自 2022 年 5
月 19日起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等）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截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合计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651.26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1000万元）的 50%。 本次增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922,7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15%。
（三）在本公告披露之前 12个月内，马洪伟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和

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以上股东、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 2022 年 7月 25日，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马洪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651.26 万
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1000万元）的 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
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前后马洪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增持主体 增持前 增持后

马洪伟
持股数量（直接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直接 ） 持股比例（%）
4,800,000 6 4,922,700 6.15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
马洪伟先生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08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丽珠制药厂生产的单硝酸异山梨酯片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英文名/拉丁名：Isosorbide Mononitrate Tablets
剂型：片剂
规格：10mg、2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8842022、YBH08832022
上市许可持有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受理号：CYHB2050585、CYHB205023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 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是国家基本药物，也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医保发〔2021〕50号）甲类品种，用于冠心病的长期治疗；心绞痛的预防；心肌梗死后持续心绞痛的治
疗；与洋地黄和/或利尿剂联合应用，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一致性评价已累计投入的直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
752.61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目前，国内共有 18家企业持有单硝酸异山梨酯片生产批文，该品种于 2022 年 7 月列入第七批全

国药品集中采购清单，国内 4家企业中标。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家企业通过了该品种的一致性评价
（包括丽珠制药厂）。 根据 IQVIA 抽样统计估测数据，国内单硝酸异山梨酯口服制剂产品 2021年终端
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 14.79 亿元。 丽珠制药厂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21 年度的销售收入约为人民币
1,586.51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高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

加值等特点，且药品的销售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135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2022 年 7 月 25 日、

2022年 7月 26日、2022年 7月 27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22年 6月 16日，公司披露了《钧达股份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海南钧达

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22年 7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

2022 年 7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的公告》。

2022年 7月 20日，公司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报告》。
2022年 7月 25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134）。

2、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实施完成、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完

成首次授予。 除前述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核

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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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市交椅湾新河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2 年 7 月 27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的《中标通知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东莞市交椅湾新河工程”的中标单位。 承包内容为招标文件所规定

的发包内容，中标报价 1,025,381,293.71元，下浮率 9.11%。
根据招标文件，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交椅湾新河，河长 5240m，最小底宽 45m，堤顶高程

4.0m，并结合水环境和水生态进行景观设计，治理占地面积约为 105万 m?，其中水面面积约为 31.6 万
m?，堤防级别为 2级，堤防建筑物级别为 2级。 整治龙涌、苗涌、沙涌、上沙正涌、坭涌、塞古涌、孖斗涌
7 支涌连接段，各支涌出口整治段、支涌与主河道交叉建筑物等级别为 2 级。 新建泵站 2 座，水闸 4
座；工期 1062天。

该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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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已于 2022 年 7
月 21日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世雄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
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认为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宇

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宇

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额度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控股子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拟向员工持股平台湖

南宇环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宇环一号”）转让湖南宇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宇环精密”）27% 的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受让方宇环一号是由公司及宇环精密核心管理、
技术与业务人员共同投资设立的持股平台，公司董事、总经理许燕鸣女士为宇环一号的普通合伙人，
许燕鸣女士之女张梦蝶持有宇环一号有限合伙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许世雄、许燕鸣、许亮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 4 票，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
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已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152,334,000

元减少至 152,244,000元，总股本由 152,334,000股减少至 152,244,000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需要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周二）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 0票。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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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控股子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员工持股平台湖南宇环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宇环
一号”）转让控股子公司湖南宇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环精密”）27% 的股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交易受让方宇环一号是由公司及宇环精密核心管理、 技术与业务人员共同投资设立的

持股平台，公司董事、总经理许燕鸣女士为宇环一号的普通合伙人，许燕鸣女士之女张梦蝶持有宇环
一号有限合伙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审议程序
2022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

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世雄、许燕鸣、许亮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
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批准权限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宇环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BT25L87D
3、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许燕鸣
5、成立日期：2022年 6月 30日

6、合伙期限：2022年 6月 30日至 2072年 6月 29日
7、主要经营场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映霞路 4号综合楼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宇环一号于 2022年 6月 30日成立，尚无财务报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宇环精密 27%的股权，宇环精密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宇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R6KE80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许燕鸣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 3月 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主要经营场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映霞路 4号
经营范围：精密数控机床及自动化装备、研磨抛光耗材、机械零部件的研发；精密数控机床及自动

化装备、研磨抛光耗材的生产；机械零部件加工；精密数控机床及自动化装备、研磨抛光耗材的销售；
机械零部件的销售；机床与自动化设备的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 股 比
例

认缴 出 资 额/实 缴 出 资
额（万元）

持 股
比例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340 78% 1530 51%
湖南宇环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810 27%
凌建军 450 15% 450 15%
刘小平 150 5% 150 5%
潘泽英 60 2% 60 2%
合计 3000 100% 3000 100%

注：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没有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3、 宇环精密的主要财务指标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最新一期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6535.35 6451.17
负债合计 4147.63 4421.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7.71 202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18 -49.99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6764.97 842.13
营业利润 -399.14 -382.26
净利润 -315.70 -386.32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天健
湘审【2022】761号和天健湘审【2022】1330号）。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宇环精密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当前正处于业务开拓和发展阶段。本次股权转让旨在引入员工持

股平台，实现公司与员工利益共享，促进宇环精密主营业务的发展。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湖南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经各方协商并综合考虑公司当前发展和未来业务前景，公司本次
转让宇环精密 27%股权款为 826.2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其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其经营

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激发员工内生动力及企业活力， 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
展，符合公司及子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宇环精密的股权比例由 78.00%变更为 51.00%，仍为宇环精密的控股

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后，将对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范围、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同时，本次出售股权所得资金将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支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宇环精密 27%的股权。
2、交易价格：826.2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3、付款安排：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公司完成相关审批流程后生效；在协议

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宇环一号应向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款项支付。
4、交割安排：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以本协议生效日作为股权转让的交割日。 自股权交割日起，

转让方就标的股权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
5、协议生效：股份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即产生转让效力。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不存在上市

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宇环一号不存在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控股子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优化子公司的股权结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交易的定价依据客观、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许世雄先生、许燕鸣女士及
许亮先生应予以回避。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

此事项前已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客
观、公允，议案内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向员工持股平台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